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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
丽 水 学 院 中 医 药 与 健 康 产 业 学 院

丽中药〔2023〕6 号

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
丽水学院中医药与健康产业学院

关于印发分析测试中心仪器设备预约使用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仪器设备指分析测试中心（以下

简称中心）10 万以上共享使用设备。

第二条 使用本中心仪器设备的教工/学生（以下称设

备使用人）在使用仪器设备时须遵守本中心的各项规章制

度。

第三条 仪器设备管理人

1. 本中心每台设备都由中心实验岗位人员专门负责

管理（以下称设备管理人），每台设备设立一个主要仪器

设备管理和辅助设备管理人。



— 2 —

2. 仪器设备管理人负责仪器设备的样品分析操作、

使用培训、日常维护等。

3. 设备日常使用、培训、维护由主要设备管理人负

责，在主要设备管理人不在岗期间由辅助设备管理人负责

使用和基本维护。

第四条 仪器设备使用办法

1. 本中心所有设备须预约使用，已纳入学校共享平

台管理的设备可以通过登录该平台进行预约，未纳入学校

共享平台管理的设备通过电话联系相关设备管理人进行

预约。设备使用人须按照预约顺序使用设备。

2. 对于操作简便的设备，设备使用人须经过设备管

理人培训合格之后可自行使用设备进行样品检测，如未经

培训而擅自使用设备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。

3. 对于贵重、易损的仪器设备，原则上不允许自行

使用，应由设备管理人代为进行样品检测，且样品须根据

仪器负责人要求提前准备好。

4. 设备使用人应熟知仪器设备的检测样品类型、范

围等基本知识，如所检测样品超出手册的检测范围，须提

前咨询设备管理人，由设备管理人决定能否检测、如何检

测。

5. 夜间连续实验，除必须经过设备管理人同意之外，

还需至少有二人以上同时在实验现场方可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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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设备使用人在使用仪器设备时应注意爱护设备，

如使用过程中造成、发现或怀疑设备损坏、存在故障时应

及时向设备管理人汇报，否则造成一切后果由设备使用人

负责。

7. 未经设备管理人同意，不得将仪器设备拆卸、带

出实验室或转借使用。

8. 因本中心设备多为贵重仪器设备，对使用环境要

求要求较高，因此设备使用人在使用设备时还须注意保持

环境卫生，及时清理个人携带的样品、废弃物等。

9. 设备使用人在使用仪器设备之后应根据仪器设备

操作要求进行程序化关机，需要进行维护的要严格按要求

进行维护操作。

10. 设备使用人在使用完仪器设备之后须按要求填

写该设备的使用记录。

第五条 仪器设备培训办法

1. 设备管理人每个学期均须提供公开的设备使用培

训，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仪器设备原理、使用范围和

局限、基本操作方法、数据分析等。

2. 设备使用人必须经过培训才能使用设备，培训合

格后应给予书面证明。

3. 对于操作复杂、贵重的设备可根据需要设立培训

等级，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级别的样品检测、维护等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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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相应等级的设备使用人不能超越取得的培训等级使

用仪器设备。

第六条 仪器设备使用收费办法

1. 本中心所有设备均采取收费使用的办法，收费标

准经分析测试中心论证后公示，并上报学校设备处进行审

核备案。

2. 仪器设备收费根据使用记录计算，每年底由设备

管理人进行统计汇总并发送至每位老师。

3. 师生有权对收费明细进行核查。

4. 对无故不缴纳设备使用费者，经院务会讨论通过

可禁止其使用本中心设备，直至其补足设备使用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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